

立法院第11屆第5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

時　　間　中華民國115年3月12日（星期四）14時23分至14時39分

地　　點　本院紅樓302會議室

主　　席　王委員安祥

協商主題　有鑑於行政院院長卓榮泰自就任以來，面對本院三讀通過之「立法院組織法」、「衛星廣播電視法」、「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」及提升軍警權益、立法院助理費法制化等法案，屢屢展現「不副署、不公布、不執行」之怠惰態度。在賴清德總統與卓榮泰院長主導下，行政權恣意否決代表民意之立法權，將自身推向不受監督之絕對權力，破壞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民主原則，造就台灣民主史之巨大危機。依「中華民國憲法」，三讀通過之法律若遇窒礙難行，行政院依法僅能提出覆議；覆議未獲通過即應依法執行，此乃憲政運作基本秩序。然卓榮泰院長竟一再跨越憲法紅線，逕行以「不副署」之名，行實質否決法律之實。當行政權可無視國會決議、拒絕依法行事，此等行徑若非獨裁，何謂獨裁？卓榮泰院長任內覆議「八戰八敗」，卻不願正視民意反撲。覆議失敗後未回歸制度，反淪為不執行、不作為、不守法之「三無閣揆」，甘願作為架空立法權之打手，將台灣推向全面綠色威權。賴清德總統日前邀集五院院長茶敘倡議團結，實為虛情假意之政治秀；其口說捍衛憲法卻視法律為無物，實為台灣民主最卑劣的背叛者。台灣民眾黨黨團堅守憲政正軌，要求政府依法行政、依法執行，此舉不只為單一法律或族群，更為守住台灣民主得來不易之制度底線。爰建請院會作成決議：「為維護國會尊嚴、捍衛國家憲政體制，對行政院院長卓榮泰提出嚴厲之譴責案，正告賴清德總統與卓榮泰院長應立即停止違法濫權『不副署、不公布、不執行』之行徑，回歸憲政運作之基本秩序。」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。

主席：看起來今天與會的協商代表都已經到了，所以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協商會議。

今日的協商是由於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建請院會作成決議：「為維護國會尊嚴、捍衛國家憲政體制，對行政院院長卓榮泰提出嚴厲之譴責案，正告賴清德總統與卓榮泰院長應立即停止違法濫權『不副署、不公布、不執行』之行徑，回歸憲政運作之基本秩序。」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。本案經115年3月6日第5會期第2次院會決議：交付黨團協商，並由台灣民眾黨黨團負責召集協商。

現在先請台灣民眾黨針對提案進行說明。

陳委員昭姿：很遺憾，台灣民眾黨黨團今天必須責無旁貸的提出這個譴責案，而且他們是邀請陳昭姿來說明，我想大家……今天出席的是副秘書長，我也希望你們能夠了解我們的堅持跟我們的用心。

這個譴責案的核心問題就一個，行政院院長拒絕依憲法所定程序去面對立法院已經三讀通過的法律，這嚴重破壞了憲政體制跟權力分立原則，我想中學生以上大概都知道這是基本的憲政精神。憲法是臺灣人民跟國家簽訂的契約，本質上是如此，所以沒有一個人可以高過憲法，這是人民跟執政政府的一個契約，大家都要「照步走」。

根據憲法跟現行制度，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律，如果行政院認為窒礙難行，我們有制度性的救濟，就是提出覆議，覆議如果沒有獲得立法院的支持，行政機關就是要依法執行，這個是我們憲政體制運作的一個基本秩序，也是最基本的尊重。但是卓院長從就任以來，尤其這一屆（第11屆），我們真的看得太多了，面對立法院已經三讀通過的多項法案，包括最近的立法院組織法、衛廣法、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，以及涉及提升軍警權益、立法院助理費法制化等法案，多次出現不副署、不公布、不積極執行的情形，這樣的作法就是行政權獨大嘛！行政權獨大就是意圖消滅立法院的功能啊！貴黨過去還說五院太多，只要三院，現在等於是過而不及，現在難道只剩下行政院嗎？立法院的功能是什麼，我想你們在野的時候努力希望能夠執政，也都非常清楚。

非常嚴重的是，行政院過去已經針對國會通過的法律案提出覆議，在覆議遭到否決的時候、在覆議沒通過的時候，理應要回歸憲法秩序，也就是要執行法律，但是我們看到的都不是，而是持續用各種方式來拖延、消極處理，甚至拒絕副署，這是對憲政體制最大的挑戰。如果行政機關在覆議失敗後還是選擇不執行法律，那麼立法院三讀通過還有什麼意義嗎？叫我們都不上班嗎？如果行政權獨大，自己去決定哪些法律要做、哪些法律擱置，我真的建議各位乾脆修法把立法院廢掉好了，我們不要立法院，就行政院一權就好了！

因此本黨提出這個譴責案，再次提醒行政院必須回到憲政體制內來運作，如果認為法律有問題就提出覆議啊，可以提出修法，但不能用拖延或拒絕執行的方式來面對國會的最新民意。本黨團希望透過這個譴責案來表達立法院維護自身的職權，我們不要當薪水小偷，所以我必須履行立法委員職權的行使，希望行政院能夠維持憲政秩序的立場，所以要求行政院卓院長立即停止「不副署、不公布、不執行」的作法，回到依法行政。

上面所談的都是一些法制問題，我想再談一下的是，近日我參加很多民間團體的活動，總是有人對我這位在野黨的立委說：你們不要再擋軍購，剛剛我們也提到一部分的人說不要再擋總預算案，這些人口氣有的很差啦，我想院長非常清楚，包括副秘書長，今天如果朝野易位，我想民進黨攻擊的力道跟回擊只會更加強烈，執政黨當然有媒體的一些優勢，在社群資源的優勢，所以成功的洗腦部分的綠營支持者，在一連串的程序當中只挑了一個點來抨擊，大家都清楚總預算案為什麼沒有啟動，因為行政院未依法編列預算啊！我們三讀通過的法律你都視而不見，這是最根本的原因啊！所以我們今天回到這個譴責案，也是肇因於這個根本原因，根本原因不去看，然後只看後來所造成的結果，這樣子公平嗎？如果你不依法編列預算，叫我們如何審查？我自己認為我非常認真，也許我能力不夠好，但我非常認真在執行我該做的事情。你看剛剛談的軍購預算那麼龐大，院版如果沒有細項的數字跟說明，你寄望我們空白授權嗎？

我必須說，在我還沒有進入立法院前，我擔任衛福部的公共工程委員會的委員，我一天到晚在審相關的預算，即便50萬、100萬的預算我都會很努力的用專業去審查，而且很認真的寫下很具體的評論，其實有時候那個審查費才幾百塊錢。上週民進黨也史無前例29位立委出席，但是我們還是很認真，我們做了一些重要的提案，包括在總預算案還沒有完全處理之前，我們趕快做了一些新興的計畫案，我們也是希望對於民眾最迫切需要的部分能夠趕快來做，包括TPASS。

總之，無論如何，從法理情每個觀點來看，我們今天責無旁貸的必須提出這個譴責案，我們也想讓大家知道，真正怠惰的真的是立法院嗎？真正阻擋法案，包括特別條例執行的真的是立法院嗎？還是行政院本身？所以我希望行政院能夠好好的省思。以上發言。

主席：謝謝陳委員。其他黨團哪位要先發言？

請范雲委員。

范委員雲：我想先談的是，這其實是一個責任政治，針對我們民主政治的制度，有很多學者說它是半總統制，我們選出了怎麼樣的一個政府，當然就是以他的政見主張來施行，反對黨當然可以監督，但是現在反對黨回頭來變成好像自己是執政黨，強迫政府去做政府並不認同、不支持的事情，其實就一個民主政治來說，全世界走到哪裡都一樣，這違反了責任政治的精神。

回頭來看，因為剛剛民眾黨陳委員講了很多程序上等等的，我要講的是，我們先看看實質的議題，不副署的爭議是什麼？就提案所提到的三個法：第一個是黨產條例，黨產條例的修法是轉型正義的倒退，更嚴重的是把國產拿來圖利特定的組織──救國團跟婦聯會，我想剛剛民眾黨陳委員講到他還沒有進立法院之前，應該也很支持轉型正義，黨產條例的修法就違反了……轉型正義的精神是倒退的，而且圖利特定組織，這在釋字第793號早就認定了，不當黨產回歸國家不只是合憲，而且是回歸民主政治的公平競爭，臺灣才能成為真正的民主國家；第二個是衛星廣播電視法，它也是為個案解套的特權修法，你如果去看它的法條，大幅削弱了NCC未來的監管能力，本來是為了特定個案修法，但未來會削弱NCC對所有的電視臺、對新聞臺的監管能力，等於是整個專業把關被棄守，也破壞了臺灣的媒體環境，其實未來是非常危險的；第三個是立法院組織法，它也是可能會讓現行的刑法制裁出現漏洞，更嚴重的是，社會大眾希望立法院不要再有詐領助理費的事情，可是立法委員卻自己修法，讓未來詐領助理費更難受到貪污罪的追溯。我想這也非常違反民主政治的精神，等於是圖利立法機關。

這三個法除了實質的內容有問題之外，在立法院完全沒有經過委員會討論，都是逕付二讀，我想在座的兩個反對黨，你們也都沒有參與到委員會的專業討論。未經討論、辯論就逕付二讀，在民主程序上，大家也不能接受。而且這三個法還有另外一個共同點，都是干預訴訟中的司法，救國團有訴訟案，衛星廣播電視法也在訴訟中，立法院組織法也有非常多的個案在訴訟中。今天透過立法干預司法，我想這也違反了我們三權分立的精神，這是為什麼行政院長決定不副署。

最後，我要講不副署的憲法權力，剛剛大家都把不副署講成好像是不該使用的，我們也知道，有非常多的法條經過委員會，通過了非常、非常多大家有共識的，譬如說我們審查中的障權法，衛環委員會的委員也都知道，只要是正常審查、正常的福國利民，行政院長副署過非常、非常多的法案，這個就不用說給大家聽。至於這三個法案，既然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總統公布法律及發布命令前，須經行政院長副署方可執行，那行政院當然可以不副署。立法院對抗的武器是什麼？依照憲法就是發動倒閣。

有非常多的法律學者，我就不一一署名了，包含他們講過對行政院長的副署、對內閣總理的副署、行政權的副署能夠理解，它是一個實質的權力。就這個部分，如果未來行政權做不到的事情，給予行政首長實質的權力，讓他副署或不副署，也包含立法院如果強行通過違反憲法第七十條精神的法案，行政院可以主張該法案因未獲行政部門同意而無效，進而暫緩副署，以上就是政大法律系、中央大學法律系等不同學者的解釋。也有政治學者談到，行政院長當然可以有實質的不副署權力，包含也有東吳法律學院的特聘教授提到，副署權是讓行政院長有足夠的底牌做政治上的折衝與協調，過去在德國或其他國家都有這樣子的制度行使。

我要再次重申，如果是福國利民的法案，而且經過正常的立法程序，當然過去行政院長副署過的有非常、非常的多。今天這少數行政院長不副署的法案，包括我剛剛講的黨產條例、衛星廣播電視法、立法院組織法，這三個法案不僅是干預司法，而且在民主程序上逕付二讀，完全沒有經過專業的討論，實質的內容更是傷害我們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，基於這些理由，我們民進黨團非常支持行政院長不副署這三法。以上。

主席：好，感謝范委員。請中國國民黨林委員。

林委員沛祥：代表國民黨黨團支持民眾黨的立場。以上。

主席：接下來是不是請機關代表副秘書長跟大家做一些說明？
阮副秘書長昭雄：剛才各個黨團所表達的意見，我們都有非常謙虛的聆聽，不過在諸多貴院審理通過的法案裡面，本院院長有副署的其實是多數，只有少數不副署，關於不副署理由，剛才執政黨黨團的幹部也說得非常清楚。我想大家是一個理性的溝通過程，針對這個案子，就我們行政機關而言，希望貴院能夠收回成命。以上。

主席：好，看起來各黨團都已經發表自己的意見了，不曉得大家還有沒有其他的意見？請陳委員。

陳委員培瑜：我想今天應該會是沒有共識，因為聽起來三黨的發言都是如此。不過，針對剛剛陳昭姿委員的發言，我還是有一些意見要陳述，我想既然是黨團協商，會留下紀錄，我要講，所謂的執政黨有媒體優勢，這件事情到底所為何來？民眾黨屢次在協商當中都會創造出非常多的謠言、平行時空的空間，如果要論所謂的媒體優勢，要不要去網路上看看，有多少所謂的藍白側翼每天都在攻擊民進黨的委員、民進黨的執政政府？我要說，執政黨有媒體優勢，這件事情到底是所為何來？如果陳昭姿委員真心覺得是因為媒體的論述空間，讓在野黨很多委員在很多議題上不得不轉向支持民意，那我要說，難道是你們錯判民意嗎？這個部分我覺得我還是要再次表態。當然對於今天這個主題的協商，我要再次強調，民進黨黨團絕對不支持！

主席：好，看來大家都已經進行發言了，那我是不是就做一個裁示？本日協商過程都公開，發言內容均予錄音、錄影並列入紀錄，本案因為仍然沒有共識，仍待繼續溝通以取得共識，本案應該沒有辦法達成共識，後續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二章相關規定處理。那我們是不是就移請院長另行召開黨團會議，然後再進行協商？好，那今天的協商到這裡，謝謝大家！散會。

散會（14時39分）


